附件2
承诺函

珠海市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司：
我单位在充分理解并完全接受《2026-2029年度药品耗材采购需求》文件要求的前提下，现就本次采购活动中的药品报价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 报价有效性承诺
第1项到第54项为必须要报价的，漏报缺报的按作废处理。我方提交的所有药品报价均为在投标有效期内的最终报价。该报价已包含所有成本、税费、运输、仓储、保险、售后服务及伴随服务等一切费用，在合同履行期间保持不变。
二、 药品质量与资质承诺
1.我方承诺所投药品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等国家法律法规及产品质量标准。
2.保证所供药品全部来源于合法渠道，拥有完整、合法的药品批准证明文件（包括药品注册批件、GMP证书等），并提供随货同行单、出厂检验报告等质量文件。
3.保证药品的质量、包装、标签、说明书等均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采购文件要求。
三、 供应与配送能力承诺
1.我方承诺具备健全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和高效的配送能力，能确保在接到订单后，按照合同约定时限及时、准确地配送至指定地点。
2.保证药品供应不间断，不出现缺货、断货情况。如遇特殊情况，将提前书面通知采购方。
四、 售后服务承诺
1.我方承诺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：药品使用信息咨询、不合格药品退换、近效期药品预警及协调处理等。
2.严格遵守国家对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和报告的规定。
五、 法律与经济责任承诺 
我方深知本承诺函具有法律约束力。如我方中标/成交后，未能按本承诺及合同约定履行义务，愿意接受采购方根据相关规定采取的处罚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中标资格、纳入不良记录、没收履约保证金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。
特此承诺！
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： 
日期：  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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